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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

回复 

 

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 

贵部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下发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已收悉。感谢贵部对我公司保荐的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嘉宝集团”、“公司”）申请文件的审核。我公司已

按要求组织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对该函进行了认真讨论，对函中所有提到的问

题逐项落实并进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已

由各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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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嘉定区国资委，控股股东为嘉定建业投资开发

公司，控股股东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申请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嘉定区国资委推荐的董事仍为 5名，占合计

9名董事的董事会多数席位。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第九次

会议仅有李俭、李峰 2人回避表决。 

请发行人说明钱明、沈培新及蒋丽敏与嘉定区国资委的关系，嘉定区国资委

是否通过行政任命等程序提名其担任发行人董事，上述情形是否构成需要回避表

决的关联关系。请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中的钱明、沈培新在发行人专职工作，钱明担任发

行人董事长兼总裁，沈培新担任发行人副董事长；蒋丽敏系发行人第三大股东上

海嘉加（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以上三人均不属于嘉定区国资委公务员及事业

单位编制人员，也不在除发行人外嘉定区国资委控制的其他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钱明、沈培新及蒋丽敏行使董事权利是基于发行人自身利益及生产经营的具体情

况独立做出。 

钱明、沈培新及蒋丽敏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系根据《公司章程》选举产生，并

非由嘉定区国资委通过行政任命产生。嘉定区国资委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颁布了

关于印发《嘉定区区管国有（集体）企业董事会建设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嘉国资委﹝2010﹞6 号），上述人员的推荐依照该文件实施，相关条款具体如

下： 

“一、董事会的组成和任期 

（一）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除职工代表担任董事外，由区国资委等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国有（集体）资本控股公司董事会成员除职工代表担任

董事外，根据《国资法》、《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人选由股东方推荐，

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遵照上述文件，嘉定区国资委于 2014 年 5 月向发行人提交了《关于推荐钱

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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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研究： 

  推荐钱明、沈培新、李俭、李峰、蒋丽敏同志任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014 年 6 月，经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表决通过，提名

钱明、沈培新和蒋丽敏等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发行人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投票表决通过，选举钱明、沈培新和蒋丽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 

发行人认为上述情形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实施

指引》”）中对关联董事的相关规定、不构成需要回避表决的关联关系: 

（1）为交易对方； 

（2）为交易对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 

（3）在交易对方任职，或者在能直接或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该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任职； 

（4）为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5）为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基于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认定的与上市公司存在利益冲突可能影响其独立商业判断的董事。 

 

综上，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钱明、沈培新、蒋丽敏任嘉宝集团董事系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经由公司董事会及其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而产生，并非由嘉定区国资委通过行政任命方式担任公司董事，嘉

定区国资委推荐下属控股公司董事是依照《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钱明、

沈培新及蒋丽敏也并非《上市规则》和《实施指引》中所规定的属于本次认购

对象关联董事的情形。同时综合考虑上述三人的任职情况，保荐机构认为：钱

明、沈培新及蒋丽敏不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关联董事，不需要回避表决本次

非公开发行。 

综上，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钱明、沈培新、蒋丽敏任嘉宝集团董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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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由公司董事会及其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而产生，并非由嘉定区国资委通过行政任命方式担任公司董事，

嘉定区国资委推荐下属控股公司董事是依照《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钱明、

沈培新及蒋丽敏也并非《上市规则》和《实施指引》中所规定的属于本次认购

对象关联董事的情形。同时综合考虑上述三人的任职情况，发行人律师认为：

钱明、沈培新及蒋丽敏不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关联董事，不需要回避表决本

次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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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之盖章页） 

 

 

 

 

 

 

 

 

 

 

 

 

 

 

 

 

 

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